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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大樓
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

主席譚耀宗議員

譚主席：

招聘救護員招聘救護員招聘救護員招聘救護員

根據 2003 至 2004 年度財政預算，前財政司司長經詳細研究，並在嚴重財赤情況㆘，

破例批准消防處增聘 73名救護員，足見救護員㆟手短缺之嚴重 ，而消防處在 2003年6、
7 月份以內部招聘方式招聘了 10 名救護員，尚欠 63 個名額將進行公開招聘。

在 2003 年 11 月份消防處獲政府批准可公開招聘 70 個名額，但消防處並非全部招

聘餘㆘ 63 名救護㆟員。緊急救護服務在過往 20 多年來每年均有增長，2003 年 SARS
襲港，全港救護㆟員奮不顧身全力應付，但同時 SARS 亦使緊急救護服務需求出現有記

錄以來首次㆘降，而服務承諾在 2001 年及 2002 年均未能達標，2003 年因 SARS 問題服

務需求出現旱見㆘降才能達標。除非政府應為今年 SARS 會重來，救護服務需求仍會㆘

降或放棄對香港市民之服務承諾，否則若以現有之資源實難應付需求，受影響將是香港

市民之生命及健康。

本會深知譚主席及貴事務委員會各委員㆒向關心公務員事宜和巿民大眾事務，現懇

請譚主席及各委員敦促消防處處長即時落實招聘事宜。

如譚主席及貴委員會各委員需更多資訊，本會願意盡量提供，或親臨與各尊貴委員

會面，敬候賜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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